
市商务局政策公众指南

政策名称 武汉市消费促进活动专项资金

支持标准

鼓励各类企业和商协会参加“乐购武汉”等系列消费促进活动，按
照活动实际投入金额的30%给予补贴，每家最高不超过25万元；

对于承办市级以上重大消费促进活动且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，按
照活动实际投入金额的50%给予补贴，每家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

适用对象

1.承办市级以上重大促消费活动的单位
2.对开展促消费活动取得成效，具有良好成长性的批发、零售企
业
3.对开展促消费活动取得成效，具有良好成长性的餐饮、住宿企
业

4.符合条件的商贸行业（商）协会组织

办理流程
及所需资

料

办理流程：
1.项目备案；2、项目申报；3、项目初审；4、市级复核及资金
拨付
企业、（商）协会申报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1.武汉市消费促进专项资金补贴申报表；
2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及申报单位信用报告（企业自行在
“信用中国（湖北武汉）”平台下载打印）；
3.开展消费促进活动的佐证材料，包括且不限于活动方案、现场
照片、媒体报道、活动总结等。在活动宣传资料、宣传报道、活
动现场布景等须有“畅享消费 乐购武汉”主题标识或消费季活动

主题、主视觉等相关内容释出，体现武汉市消费促进活动整体形
象和品牌。
4.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支出费用相关凭证（包括且不限于合同、银
行单据、发票等）；
5.商贸行业（商）协会组织需要提供通过民政部门年度检查的证
明材料及民政部门官网社会组织查询界面截图；
6.批发、零售、餐饮、住宿企业需提供经认定的企业2023年1月
至9月销售额/零售额/营业额数据及发展质量的相关证明材料；
7.其他佐证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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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理/咨询
部门

武汉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

联系人及
联系方式

刘继贤 027-82796718

政策依据

市商务局关于印发《武汉市消费促进活动专项资金实施细则》的
通知

https://sw.wuhan.gov.cn/zfxxgk/zc/zcfg/202311/t20231109_2297691.
shtml

备注

2023年度《武汉市消费促进活动专项资金实施细则》有效期截
至2023年12月31日，以上为2023年度适用对象、办理流程及所
需资料等。2024年度《武汉市消费促进活动专项资金实施细则
》待修订完善后在武汉市商务局官网公示，具体标准、资料、
流程等以修订后的文件要求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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